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

赣教规划办字〔2010〕2号


关于开展江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：

根据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，经厅领导同意，开展江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的申报工作。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贯彻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”精神，围绕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，突出江西省教育事业的各项重点工作，为江西科学发展、进位赶超、绿色崛起服务。

二、江西省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现设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两个类别。课题实行课题申请人负责制，课题申请人限填报一人。一个人不得同时申请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课题，正在执行尚未结题验收的课题申请人不能申报省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。

三、“江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指南”只是提示课题的研究方向或范围，而不是具体的科研课题，申请人在确定课题名称时应结合实际自行设计题目。选题要力求针对江西“十二五”教育发展趋势和特点，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。鼓励开展课题实证研究，反对追求“时髦”的空谈。

四、根据选题实际需要确定课题的完成时间和任务，基础或实验性研究课题可在五年计划内完成。

五、课题申请人要如实填报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在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消个人三年申报资格，如获准立项一律按撤项处理。

六、各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，特别是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、课题研究的实力和其他保障，进行认真审核，签署明确意见，对申请书所填内容承担信誉责任。

七、课题申请材料从省教育厅网站（“江西教育网”中“省教科规划”专栏）下载。申请书要求用计算机填写，经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，报送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申请材料包括：审查合格的申请书一式2份，匿名活页（活页中出现真实单位和姓名，申请材料视为无效材料）一式5份。所有材料用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

八、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申报时间从2010年6月20日起至2010年9月20日止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九、本通知请转发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各教研室。

十、联系方法：邮址：330046，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五楼，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；电话：0791—8501610；E—MAIL：jiaokb@126.com；联系人：汪忆。
附件1：江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指南

附件2：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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